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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创业是促进创新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 本文以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８１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创业政策对城市创业的影响。
研究发现：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假设检

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规模大、人力资本水平高、政府财政投

入多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其试点政策效果更为明显；机制研究表明，国家创业

型城市试点建设影响城市创业的主要传导机制在于放松政府管制和缓解创业活动的融资

难题。 研究结论对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认识政府驱动创业政策工具的效果有重要

意义，对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创业政策体系和促进创新创业型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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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创业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也是解决就业难题的重要途径（叶文平等，２０１８） ［１］。
改革开放以来，创业更是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助推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李
坤望和蒋为，２０１５） ［２］。 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在此背景下，政府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旨
在发挥创新创业在提升市场活力、提高发展质量中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

革，尤其是聚焦取消和下放与创业相关的行政审批权，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之

一（张龙鹏等，２０１６） ［３］。 ２００９ 年国家推动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旨在通过政策试点先试先行，营造

良好的创业制度环境以催生市场新生力量、激发人才活力和解决就业难题，最终实现以创业带动就

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目标。 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多年来，其政策效果究竟如何，是
否促进了城市创业？ 厘清这一问题，对增强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活力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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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创业型城市试点的政策效果本质上就是评估政府创业扶持政策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政

策支持对积极引导和促进创业活动至关重要，它关系着创业的兴起与成败（朱红根和廖兰媛，
２０１３） ［４］。 已有研究从创业补贴和小额创业贷款补贴政策（张若瑾，２０１８） ［５］、农地抵押贷款政策

（苏岚岚和孔荣，２０１８） ［６］、人才支持（向赛辉和孙永河，２０２１） ［７］等微观角度关注了政府创业政策的

政策效果。 本文以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将该试点政策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
从城市宏观层面聚焦探讨政府创业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学
界对中国试点政策绩效评估有效性一直存在质疑，其主要原因在于“试点”的非随机性，即“试点”
建设存在选择偏差导致因果推断结果有偏。 具体而言，选择偏差可能来自对试点地区的选择，不论

试点选在条件较好还是条件较差的地方，都会导致政策效应被高估或低估；选择偏差还可能来自试

点城市的自我选择，即那些积极参与试点申报的地区和其他地区可能本身存在系统性差异（刘军

强等，２０１８） ［８］，这种选择与被选择均会对实际政策效果产生干扰。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创业型城

市试点建设尽管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中央部门发起，但中央政府并未有明文规定对试点城

市承担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激励责任。 也就是说，试点建设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出于风险与

收益考虑，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地级市政府主动申报试点的积极性。 因此可以说，国家创业型城

市试点存在的自我选择偏差较小。 尽管如此，实际上却很难绝对排除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存在

差异的可能，尤其难以排除城市不可观测特征对政策效果的影响，同样，也不可忽视试点城市名单

最终确定采用的一套参考“标准”。
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ＤＩＤ）模型评估创业型城市试点

对城市创业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试点建设选择“标准”，并结合 ＰＳＭ⁃ＤＩＤ、安慰剂检验等多

种识别策略以缓解遗漏变量偏差和克服试点政策内生性问题。 在国家积极推动创新创业的背景

下，本文研究结论为政府驱动创业提供了实证依据，为地方政府出台配套创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启

示。 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以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政府工商部门网

站手工收集并建立我国新创企业数据库，从城市宏观层面考察了政府创业政策的政策效果，是对当

前微观层面创业政策研究的有益补充。 第二，借助创业型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

差分方法和一系列因果识别策略，有效缓解了创业政策研究文献中被忽略的内生性问题（张国林

和路瑶，２０１５） ［９］。 第三，本研究探索了创业型城市试点的作用情境和作用渠道，即验证了不同城

市特征的试点政策效果以及试点政策影响城市创业的渠道机制，这为政府因地制宜推进创业型城

市试点建设及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 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１．政策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创业活动大体经历了个体户创业、互联网创业、大众创业三次大的浪

潮，在历次创业热潮实践基础上，政府在其中扮演着迥异的角色。 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政府创业

政策遵循着从严控到松动、从松动到允许、从允许到鼓励、从鼓励到支持的演进逻辑（林龙飞和陈

传波，２０１９） ［１０］。 具体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入，政府创业政策开始松动，允许个体经济发展；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邓小平“南方谈话”为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新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创业机会吸引了大量体制内人员辞职“下海

经商”，这一时期创业热潮得益于政府在解放思想和政策松绑方面发挥的作用（滕复，２００８） ［１１］；到
了 ９０ 年代末期，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鼓励和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各地方政府开始出台相应的创业扶持政策，总体上，这一时期政

府创业政策呈现出某种“改革倒逼”的特点（林龙飞和陈传波，２０１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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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受国企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冲击，政府

创业政策逐渐明晰，政府对待创业的态度也从允许向鼓励支持转变。 伴随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减，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失业并存的问题日益突显，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和解决就业问题成为政府需要面

对的巨大挑战。 正是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８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

带动就业”总体部署，开启了以政府驱动、鼓励为主要特征的又一次创业浪潮。 ２００８ 年，人社部印

发《关于推动建立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创业型城市的通知》，开展国家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目的是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创业，发挥创业的就业倍增效应，这成为新时期政府驱动型创业的开端。
２００９ 年，人社部办公厅公布了首批国家创业型城市名单①，此次创业型城市试点创建名单主要按人

社部要求确定，每个省份 １ ～ ３ 个市，并且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不参与试点创建工作。
首批国家创业型城市分布情况如表 １ 所示，由于存在预期收益与潜在风险考量，各地申报创建创业

型城市试点的积极性有高有低，实际上各省份均有试点城市分布且数量为 １ ～ ４ 个不等。
表 １ 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分布

省份 城市 省份 城市

安徽 合肥市、淮北市、马鞍山市、芜湖市 江西 南昌市、萍乡市、宜春市

福建 三明市 辽宁 鞍山市、大连市、沈阳市

甘肃 酒泉市、兰州市、庆阳市、天水市 内蒙古 包头市、呼和浩特市、通辽市、乌海市

广东 广州市、深圳市、肇庆市 宁夏 石嘴山市、吴忠市、银川市

广西 桂林市、柳州市、南宁市 青海 西宁市

贵州 贵阳市、遵义市 山东 济宁市、青岛市、泰安市、威海市

海南 海口市、三亚市 山西 晋城市、太原市、阳泉市

河北 承德市、石家庄市、唐山市 陕西 宝鸡市、渭南市、西安市

河南 鹤壁市、新乡市、许昌市 四川 成都市、绵阳市、攀枝花市

黑龙江 大庆市、哈尔滨市、佳木斯市 西藏 拉萨市

湖北 荆门市、荆州市、武汉市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湖南 郴州市、湘潭市、长沙市、株洲市 云南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

吉林 吉林市、辽源市、长春市 浙江 杭州市、湖州市、金华市

江苏 南京市、苏州市、泰州市、无锡市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２．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政府创业政策对创业的影响。 政府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一般认为自由市场

在经济活动中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徐恩元和李澜楠，２００５） ［１２］。 然而，创业作为一项开拓新

市场、新产品、新技术的风险投资活动，由于其显著的正外部性，完全市场化的创业投资存在信息不

对称，可能导致创业资源配置存在失灵问题（陈旭东和和刘畅，２０１７） ［１３］。 因此，政府适当的创业扶

持对推动“创造性破坏”的创新创业型经济增长、弥补创业资源市场配置失灵就显得尤为必要。 事

实上，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政策作为保障创业活动的基础和关键（侯永雄和程圳生，２０１５） ［１４］，在催生

创业动机、培养创业技能、供给创业机会等创业核心要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能够决定创业

成败（刘军，２０１５） ［１５］。 尤其对处于早期阶段的创业活动来说，政府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以激发创业者创业热情（Ｆｒｉｔｓｃｈ 和 Ｓｃｈｉｌｄｅｒ，２００８） ［１６］。 据《中国青年创业现状报告 ２０１６》数据，受
政策激励而选择创业的创业者占比达到 ２０ ９％ 。 因此，就宏观政策环境因素来看，政府活动在创

业者行为选择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政府引导创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自由市场中的垄断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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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有助于增强个体创业意愿，调动社会创业积极性 （朱红根和廖兰媛，２０１３［４］；张若瑾，
２０１８［５］）。 向赛辉和孙永河（２０２１） ［７］研究发现，政府政策支持对创业者创业生存和创业成功绩效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旨在通过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增强市场创业信心，
促进社会流动和增加就业，作为提升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政策举

措，该试点政策理论上有助于调动市场创业积极性，增强创业活力。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有效促进了城市创业。
（２）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对创业的影响。 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影响创业者创业行为选择

具体表现在制度和融资环境优化两方面。 首先，于创业者而言，是否选择创业以及选择进入哪个行

业创业深受其所在地区制度环境约束。 严格的市场准入和繁杂的创业行政审批会束缚市场活力，
抑制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不利于创新型经济增长（陈刚，２０１５） ［１７］。 当前，大量研究一致表明，政府

管制和地区行政审批强度提升可能扭曲市场信号和增加额外成本，降低个人创业倾向、创业规模

（张龙鹏等，２０１６） ［３］和创业概率（陈刚，２０１５） ［１７］。 较高的市场和行业准入门槛与繁杂的行政审批

程序不仅与致力提升行政效率和政府服务效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相违背，还为在位企业维护其垄

断利益以及企业从事非生产性寻租腐败活动创造了广阔空间，增加了潜在创业者的沉没成本（黄
亮雄等，２０１９） ［１８］。 而简化政府行政审批流程是培养地区企业家精神（王效俐和马利君，２０１９） ［１９］、
促进新企业的创立和就业增长的重要方面（Ｋａｐｌａｎ 等，２０１１） ［２０］；Ｂｒｕｈｎ，２０１１；［２１］ 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２２］。 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和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目的就是通过降低市场制度

性交易成本，为市场放权让利，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清理和消除各种行业性、地区性、经营性壁

垒，合理降低创业者资金、人员等准入条件，以及减少行政审批程序和免收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

作为国家创业型试点建设的主要政策内容，将刺激以成就事业、增加收入、发现机会等为目的的创

业者从事创业活动。 试点建设通过为创业开辟“绿色通道”，清理和规范涉及创业的行政审批事

项，推行联合审批、一站式服务等，无疑降低了创业成本，增强了市场信心。
此外，创业作为一项前期投入大、投资风险高的不确定性活动，资金约束是阻碍许多创业者创

业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较高的融资约束和预期资金风险不利于产生创业（Ｗｅｌｔｅｒ 和 Ｓｍａｌｌｂｏｎｅ，
２０１４［２３］；宋冬林和姜扬，２０１７［２４］）。 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动是否活跃，深受该国金融系统对创业企业

态度的影响（Ｗｅｌｔｅｒ 和 Ｓｍａｌｌｂｏｎｅ，２０１４） ［２３］。 卢亚娟等（２０１４） ［２５］ 研究证实，金融和风险资金可得

性深刻影响创业者创业行为选择；对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龙耀和张海宁，２０１３［２６］；谢绚丽

等，２０１８［２７］）。 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对创业予以税收优惠、资金补贴、创设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等多种政策手段扶持，以及试点城市允许“在原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大学科技园区、
小企业孵化园等建设创业孵化基地，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的政策措施，向市场释放出巨大的制

度和政策利好信号。 由于创业企业本身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广阔等特征备受资本青睐，加之试点

城市制度与政策利好以及资本趋利性，试点建设显然有助于为创业者吸引外部风险资本。 由此可

知，缓解创业者融资约束是政府驱动创业的重要一环。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通过放宽市场准入管制和简化创业行政审批，降低创业制度性

成本来驱动创业。
Ｈ３：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通过释放制度与政策利好信号，促使政府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吸引风险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等，缓解创业融资约束来驱动创业。

三、 研究设计

１．模型设定

本文将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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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Ｄ）评估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的政策效果。 本文所选的研究样本涵盖了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８１ 个地级市，其中包括 ７７ 个国家创业型试点城市和 ２０４ 个非国家创业型城市①。

根据双重差分模型设立的一般程序，本文构建两个虚拟变量用以控制城市和年份层面的差异。
第一，根据是否受试点政策影响设置实验分组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ｅｄ，ｔｒｅａｔｅｄ ＝ １ 为实验组，ｔｒｅａｔｅｄ ＝ ０ 为

控制组；第二，根据政策实施时间设置实验分期虚拟变量 ｐｅｒｉｏｄ，ｐｅｒｉｏｄ ＝ １ 为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
ｐｅｒｉｏｄ ＝ ０ 为政策实施之前的年份。 据此，分组虚拟变量和分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ｅｄ∗ｐｅｒｉｏｄ 即

为本文双重差分法所比较的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的净效应，后文将直接生成指代政策实

施效果的虚拟变量 ｄｉｄ。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α ＋ βｄｉｄｉｔ ＋ Ｘ ｉｔφ ＋ ηｉ ＋ γ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ｉ 表示城市，ｔ 表示年份。 ｄｉｄｉｔ为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虚拟变量，ｄｉｄｉｔ ＝ １ 表示城市 ｉ 在年

份 ｔ 属于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反之，ｄｉｄｉｔ ＝ ０ 表示城市 ｉ 在年份 ｔ 不属于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 Ｙｉｔ

为本文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创业。 Ｘ ｉｔ表示可能影响城市创业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居民储蓄、科技教育水平、金融水平、非公有制发展和城市创业服务；
η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控制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城市传统创业文化、城市地理位置等；γ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时间层面不随城市变化的因素，如国家宏观经济因素、宏观政策因素等；εｉｔ为

扰动项。 在（１）式中，β 为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若所得估计值β＾ ＞ ０ 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与非国

家创业型城市相比，国家创业型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创业。
２．变量构造

（１）被解释变量：城市创业。 反映地区创业效果最直观的度量指标为是否创办企业，因此，新
创企业数被广泛用于衡量区域创业研究（叶文平等，２０１８［１］；谢绚丽等，２０１８［２７］；张祥俊，２０１８［２８］ ）。
然而，由于中国领土广袤，各地自然、历史和人文等基础条件差异巨大，直接采用地区新创企业数衡

量城市创业可能存在较大偏误，因此，通常的做法是采用一定方法对地区新创企业数进行标准化处

理。 已有研究对城市创业的测量，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对地区新创企业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即生

态学研究法、人口法和劳动力市场法（叶文平等，２０１８［１］；张祥俊，２０１８［２８］ ），三种方法的核心思想

均在于通过将观测期内的新创企业数标准化以消除区域差异的影响（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等，２００５） ［２９］。 三种

方法的差别主要在于，生态学研究法以区域内现有企业为标准化基数，人口法以区域人口数作为标

准化基数，劳动力市场法则以区域内劳动力人口为标准化基数。 限于城市层面劳动力数据可得性

和完整性，本文主要采用生态学法和人口法来标准化城市新创企业数，即分别用新创企业数占城市

企业总数（ｅｎｔ２）和城市每万人新创企业数（ｅｎｔ３）衡量城市创业。 因对比需要，本文也呈现了未经

标准化处理的地区新创企业数（ｅｎｔ１）回归结果。
（２）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为国家创业型城市。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虚

拟变量，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国家创建创业型城市名单的通知》（人
社厅发［２００９］１４ 号）文件公布的城市名单，结合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时间，构建反映试点政策

实施效果的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ｄ。
（３）控制变量。 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还控制了可能影响城市创业的其他变量，具体包括：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 ｐ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 ａｓｓｅｔ、居民储蓄 ｓａｖｅ、科技教育水平 ｔｅｃｈ 以及创建国家创业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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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人社部发［２００８］８７ 号文件精神，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不参与国家创业型城市创建活

动，因此将其剔除；此外，因囿于数据可得性和部分城市行政辖区调整，本文还剔除了文昌、日喀则、格尔木、伊宁、哈密以及莱芜、
巢湖、毕节、铜仁等城市样本。 最终样本涵盖中国 ２７ 个省（自治区）２８１ 个地级市。



市试点过程中对试点城市的选择“标准”①：金融水平 ｆｉｎａｎｃｅ、非公有制发展 ｌｎｐｒｉ 和城市创业服务

ｂａｓｅ。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用城市人均 ＧＤＰ 度量，并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期对其进行消胀化处理；固定资

产投资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衡量，用以反映城市创业基础条件；居民储蓄用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

额测度；科技和教育水平用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和教育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测度；金
融水平用地级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ＧＤＰ 比重衡量；非公有制发展用地级市城镇私营和个体

从业人员的对数度量；创业孵化器能够有效度量城市创业服务水平，限于地级市数据可得性，本文使

用省级创业孵化器数量，并借鉴范子英和赵仁杰（２０１９） ［３０］对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处理思路，以
地级市政府财政支出占省级财政支出的比重为权重，乘以省级创业孵化器数量，得到地级市创业服务

水平指标，省级孵化器数量来自《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创业

ｅｎｔ１ 城市新增企业数（个） ３６５３ ９０７ ５８６ １３０８ ８６ ４ １５６３３

ｅｎｔ２ 城市新增企业数 ／ 城市企业总数 ３６５３ １ ８４０ ５ ４００ ０ ００４ ２００ ３８１

ｅｎｔ３ 城市新增企业数 ／ 城市人口总数 ３６５３ ２ ７６１ ５ ３６３ ０ ０１１ ８４ ８７０

创业型城市 ｔｒｅａｔ 是否为创业型城市 ３６５３ ０ ２７４ ０ ４４６ ０ １

人均实际 ＧＤＰ ｐｇｄｐ 地级市人均实际 ＧＤＰ（万元） ３６５３ ３ ０２４ ２ ３５８ ０ １４６ ３８ ９２２

固定资产投资 ａｓｓｅｔ 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３６５３ ９８１ ８５１ １１０８ ５３１ ２０ ５０１ ８３５２ ５００

居民储蓄 ｌｎｓａｖｅ 地级市居民储蓄额的对数 ３６５３ ６ ４７１ １ ０１３ ３ ３１６ ９ ６９８

科教水平 ｔｅｃｈ
地级市科学技术与教育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３６５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１ ０ ３３２

金融水平 ｆｉｎａｎｃｅ
地级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３６５３ ０ ８２１ ０ ５６４ ０ ０７５ １０ ９５９

非公有制 ｌｎｐｒｉ
地级市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

的对数
３６５３ １２ ４９６ ０ ９４５ ９ ５２７ １５ ６５５

创业服务 ｉｎｃｕｂ
各省孵化器数量 × （市财政支

出 ／ 省财政支出）
３６５３ ４ ５５０ １０ ２８９ ０ ０２０ ２３０ ３４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本文实证研究选取的是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８１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其中，新创企业数通过

工商部门网站直接获取，这一途径获取的新创企业数据主要包括企业名称、注册地点、注册时间、注
册资本、主营业务、目前经营状态等信息，本文共获得研究期间内 ３２５７８４４ 条有效观测数据，根据新

创企业注册地点将其整合到城市层面；国家创业型城市名单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公布首批国家创建创业型城市名单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０９］１４ 号）；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对应

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对于部分年份存在缺失值的情况，本文利用

平均增长率或均值法将其补齐。 此外，本文机制分析选择的变量包括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市场

化指数、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数量与金额、风险投资数量以及外商投资金额，其中，行政审批中心

数据来自政府官方网站，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６）》，政府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数据来源于清科私募通数据库，风险投资数据来源于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ｏｎｅ 数据库，外商投资数据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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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推动建立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创业型城市的通知》 （人社部发〔２００８〕８７ 号）强调，为更好发挥试点的经验和示范作

用，选择一批发展环境较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创业服务较完善的城市作为试点创建城市。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对城市创业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３。
具体而言，模型（１） ～ （３）列示的是未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模型（４） ～ （６）列示的是加入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 结果显示，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所有模型中创业型城市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表明与非国家创业型城市相比，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创业，假
设 Ｈ１ 得以验证。 从（４） ～ （６）列具体估计系数来看，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非试点城市

相比，平均而言，创业型城市建设使试点城市新创企业数增加了 ３４０ ３４ 个，使新创企业与城市企业

总数和城市每万人口数占比分别增加了 １ ９９、１ ６３。 由于非试点城市新创企业数、新创企业占城

市企业总数以及新创企业数占城市每万人口数均值分别为 ８９０４、１７ ３６、２８ ２２，这一结果表明，国
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增加了新创企业数、新创企业占城市企业总数以及新创企业数占城市每万

人口数分别约为 ３ ８、１１ ４、５ ７ 个百分点。 以上结果表明，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符合国家政策

设计初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创业水平。
表 ３ 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对城市创业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创业型城市
３１１ ２５４∗∗

（１２０ ９１８）
１ ５４４∗

（０ ８４１）
１ ２８１∗∗

（０ ５９６）
３４０ ３３５∗∗∗

（１１６ ８７７）
１ ９８５∗∗

（０ ９５３）
１ ６２６∗∗

（０ ６３２）

人均实际 ＧＤＰ
５５ ７２９

（３３ ９９２）
０ １０７

（０ ０７３）
０ ３９７∗∗

（０ １９４）

固定资产投资
－ ０ １１２∗∗

（０ ０５６）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居民储蓄
９７ ９４５

（１１６ ６８９）
０ ６１３∗

（０ ３４５）
－ ０ ０１２
（０ ５４３）

科教水平
３０２ ６０４

（１２１２ ７３４）
２ ６１６

（４ ４０６）
１ ３０９

（５ ２３４）
城市 ／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５９０ ３９５∗∗∗

（３７ ３３９）
１ １６８∗∗∗

（０ １９５）
１ ６３５∗∗∗

（０ １９３）
－ １９ ５７３

（６２７ ６５４）
－ ２ ２２９
（１ ９７９）

１ ３４９
（２ ９１９）

样本量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Ｒ２ ⁃ｗｉｔｈｉｎ ０ １５５ ０ ０４９ ０ １０４ ０ １６４ ０ ０６５ ０ １３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标准误，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２．假设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 有效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试点政策处理效应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

设，即如果没有实施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那么政策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创业的变化趋势应该

是一致的；如果在试点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创业就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就不能确认其

差异是否由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所产生。 为了检验这一前提，本文借鉴宋弘等（２０１９） ［３１］的做

法，利用事件分析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事件分析法检验的估计式如下：

Ｙｉｔ ＝ α０ ＋ ∑
ｋ ＝ ８

ｋ ＝ －３
βｋ × Ｄｉ，ｔ０＋ｋ ＋ Ｘ ｉｔφ ＋ ηｉ ＋ γｔ ＋ εｉｔ （２）

　 　 其中，Ｄｉ，ｔ０ ＋ ｋ为一系列虚拟变量，测度的是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年份。 ｔ０ 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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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当年，本文平行趋势检验覆盖了试点政策实施前 ３ 年和政策实施后 ８ 年的数据。 平行趋势

检验结果如图 １ 所示，可以看到，不论是否经标准化处理，试点政策实施前（ｋ ＜ ０），城市创业在试

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变化趋势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符合平行趋势假设；在政策实施后（ｋ≥０），β＾ 显
著提升，初步表明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创业。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２）非随机性检验：加入国家创业型城市选择“标准”。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试点政策绩效

的理想前提是试点与非试点是随机选择的。 然而，实际政策过程中，出于预期收益与潜在风险考

虑，不同城市针对试点的申报积极性存在差异，并且中央政府对试点的评定也并非完全随机。 国家

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政策文件明确提到，选择一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税费减免和小额担保

贷款政策落实成效较好，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比较健全，创业培训工作扎实有效”的城市开展创业型

城市创建工作，并且试点城市名单显示，中国大陆所有省会城市均入选，因此，本文估计城市行政等

级可能是试点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而以上试点选择的非随机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均可识别。 为

此，本文参考 Ｌｉ 等（２０１６） ［３２］和宋弘等（２０１９） ［３１］的做法，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城市非公有制发展、金
融水平、创业服务、是否省会城市与时间线性趋势的交互项①，从线性角度控制这些城市本身具有

的特征优势对创业水平的影响。 具体估计模型如下：
Ｙｉｔ ＝ α０ ＋ βｄｉｄｉｔ ＋ Ｘ ｉｔφ ＋ λＺ ｉ × ｔｒｅｎｄｔ ＋ ηｉ ＋ γｔ ＋ εｉｔ （３）

　 　 其中，Ｚ 包括城市非公有制发展、金融水平、创业服务、是否省会城市，ｔｒｅｎｄ 表示时间线性趋

势。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结果显示，在考虑试点选择“标准”后，所有模型中创业型城市的系数依

然显著为正，表明在考虑城市特征优势等非随机性因素干扰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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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更加准确地识别试点政策的创业绩效，后文所有回归均加入这些试点选择“标准”。



表 ４ 控制试点选择“标准”

变量
（１） （２） （３）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创业型城市
２２５ ２４５∗∗

（１００ １８０）
１ ４８５∗

（０ ８７１）
１ １６６∗∗

（０ ５５４）

人均实际 ＧＤＰ
５４ ８１８∗

（３２ ２９１）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１）
０ ３９０∗∗

（０ １８７）

固定资产投资
－ ０ １６８∗∗∗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居民储蓄
２０４ ６０６

（１２７ ９３７）
１ ６３８∗∗

（０ ６４９）
０ ８９７

（０ ７６１）

科教水平
－ １４１０ ９９４
（１３０５ ２３３）

－ １４ ０９５
（９ ５５２）

－ １４ ２７２∗

（８ ５６１）

金融水平 × 时间趋势
０ １２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非公有制 × 时间趋势
０ ０６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创业服务 × 时间趋势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否省会 × 时间趋势
６１ ３１９

（３９ ９４４）
０ ０９２

（０ １７９）
０ １０３

（０ １５８）
城市 ／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１３７３５ １９５∗

（７４１４ １１３）
－ ３３ ２６０
（２７ ３３４）

－ ３２ ９２３
（２６ ８５４）

样本量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Ｒ２ ⁃ｗｉｔｈｉｎ ０ １９１ ０ １２２ ０ ２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３）基于 ＰＳＭ⁃ＤＩＤ 的检验。 为了克服创业型城市和非创业型城市本身变化趋势可能存在系统性

差异导致基准估计结果偏误，本文进一步使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控制因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运

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可以有效控制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可测变量上的差异，在计算个体倾向得分值时，用
以估计是否为创业型城市的可测变量为本文控制变量。 表 ５ 显示了 ＰＳＭ⁃ＤＩＤ 回归结果，创业型城市

的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无太大差异，表明国家创业型城市建设对城市创业的促进效果是相对稳健的。
表 ５ ＰＳＭ⁃ＤＩＤ 和安慰剂检验

变量
ＰＳＭ⁃ＤＩＤ 安慰剂检验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创业型城市
３０６ ３２２∗∗∗

（１１０ ２２５）
１ ５７９∗∗

（０ ７６９）
１ ２８８∗∗∗

（０ ４９０）
４ ３３０

（１０７ ００９）
－ ０ ３８２
（０ ３１６）

０ ０３９
（０ ４８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２１７８ １９５∗∗∗

（７７７ ５０１）
－ １７ ９６７∗

（９ ７３１）
－ １３ ９１６∗∗

（６ ０９５）
－ ２４７２ ７６５∗∗∗

（７５４ ５２７）
－ １６ ８５１∗

（８ ９５０）
－ １４ ３６２∗∗∗

（５ ２４５）
样本量 ３６５０ ３６５０ ３６５０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Ｒ２ ⁃ｗｉｔｈｉｎ ０ １７５ ０ １２５ ０ １８５ ０ １７６ ０ １１３ ０ １９１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３６

２０２１ 年 第 ４ 期



（４）安慰剂检验。 不可否认的是，运用双重差分识别试点政策的效应可能还受到遗漏变量和

其他不可观测的城市特征的干扰，带来“隐性偏差”问题。 因此，为了识别城市不可观测特征和遗

漏变量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的识别策略是

构造国家创业型城市邻近城市也为国家创业型城市的反事实（余泳泽和潘妍，２０１９） ［３３］，选择这一

策略原因在于：一般而言，地理上邻近的城市在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城市特征方面存在较高的一致

性，如拥有类似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创业文化环境。 本文在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为国家创业型城市

寻找安慰剂城市进行匹配，匹配后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结果显示，创业型城市系数不再显

著，表明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后城市创业的提升并非由遗漏变量或其他不可观测的城市

特征所致。
（５）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排除其他相关政策干扰。 通过搜集整理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

策实施后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行的其他相关创业政策，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政策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①。 因此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这两项政策实施及之后年份的虚拟

变量，控制其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第二，考虑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企业家行为具有很强的代际传递

效应（Ｍｏｈａｐａｔｒａ 等，２００７） ［３４］，不论是过去物质财富积累还是非物质创业文化传承，历史上形成的

企业家特质被认为是影响后代创业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周敏慧等，２０１７） ［３５］。 中国自古以来

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苏南、浙北、闽北和珠三角等地是企业家精神高度活跃的地区（朱
盼和孙斌栋，２０１７） ［３６］，为克服企业家精神地区差异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干扰，结合朱盼和孙斌栋

（２０１７） ［３６］对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时空分布的研究，本文剔除企业家精神异常活跃的江苏、浙江、福
建、广东四省城市样本。 第三，更改样本时间区间。 前文基准回归样本时间区间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
试点政策实施后的时间跨度较大，使本文估计结果受其他因素干扰的可能性增加。 为此，本文选择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样本再次回归，考察试点政策实施的短期效果。 稳健性检验结果在表 ６ 中显示，从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依然显著促进城市创业，表明本文结果相对稳健。
表 ６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其他创业政策 企业家精神 不同时间区间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创业型城市
２４６ ６７１∗∗

（１０４ ９９２）
１ ５７３∗

（０ ８７６）
１ ２１２∗∗

（０ ５３０）
２９４ ４２９∗∗∗

（１０８ ３７２）
１ ６８６∗

（０ ８６６）
１ ３６０∗∗∗

（０ ５０９）
２５５ ５６２∗∗∗

（８０ ５２５）
０ ８９１∗∗

（０ ３４９）
０ ７６２∗∗

（０ ２９６）

创新型城市
２８７ ２５５∗

（１５７ １８２）

０ １６６
（０ ５９５）

０ ４３４
（０ ６２８）

“双创”
－ ３０７ ２９５
（３３９ ０６０）

０ ２７９
（０ ２６８）

０ ０７１
（０ ５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 市 ／ 时 间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２３３ ９４２∗∗∗

（７０４ ５１９）
－ １６ ２６７∗

（８ ７７１）
－ １３ ７３１∗∗∗

（５ １５０）
－２１８３ ８８３∗∗∗

（７４９ ５１９）
－ １６ ６９５∗

（９ ０６２）
－ １２ ５１８∗∗

（５ ４０１）

－ ６６２ ５９４
（４８５ ２６８）

－ ４ ９９５∗

（２ ９８０）
－ ４ ４２９∗∗

（２ １４５）
样本量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２９５１ ２９５１ ２９５１ ２２４８ ２２４８ ２２４８
Ｒ２ ⁃ｗｉｔｈｉｎ ０ １９１ ０ １２１ ０ ２００ ０ ２４５ ０ １３１ ０ ２６７ ０ １５８ ０ １６３ ０ １３２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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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创新型城市”试点自 ２００８ 年开始在实施，截至 ２０１７ 年全国共有 ６１ 个城市为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除北京、天津、上海、
重庆四个直辖市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外，本文还剔除了数据缺失的石河子和昌吉，其余 ５５ 个创新型城市均在文中加以控制；“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于 ２０１５ 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国务院鼓励地方政府设立创业基金，对众创空间等办公用房、网络等给予优惠，
对小微企业、孵化机构等给予税收支持，以及创新投贷联动、股权众筹等融资方式等，为控制可能对创业带来影响的这“一揽子”政
策导致本文估计结果偏误，在回归中加入这一宏观创业环境政策虚拟项。



五、 进一步分析：试点政策作用情境与作用渠道

前文研究表明，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本部分对其具体作用情境和作

用渠道进行分析。
１．作用情境分析　
（１）不同城市规模的影响。 一般而言，规模较大的城市存在经济集聚效应，往往拥有更高的资

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石大千等，２０１８） ［３７］。 对创业活动而言，大城市蕴藏着更多的创业机会和相对

公平的创业环境，与小城市相比，规模较大的城市在创业基础配套设施和创业服务方面更加健全。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大城市意味着机会和潜力的同时，也面临着昂贵的创业成本和行业巨头的垄

断威胁。 基于这一考虑，为了更加细致地体现城市规模在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过程中的调节

作用，本文以研究区间内各城市市辖区人口均值为基础，依据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的通知”中的划分标准，将城市划分为三个等级进行考察①。
表 ７ 不同规模城市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显著促进了大城市的

创业，试点政策对Ⅰ型大城市创业的影响要高于Ⅱ型大城市，表明城市规模在城市创业过程中确实

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城市规模越大，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政策效果越明显。 试点政策对中小城市

创业的影响相对较弱。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创业者对大城市创业资源、创业环境和市场潜力的依

赖并未受到大城市行业竞争和潜在垄断行为的影响；反观中小城市，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国
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表 ７ 城市规模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中小城市（≤１００ 万人） Ⅱ型大城市（１００ 万 ～ ３００ 万人） Ⅰ型大城市（≥３００ 万人）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创业型城市
１４０ ５９０

（１２６ ５１３）
２ ３１６

（１ ５９２）
１ ９４４∗∗

（０ ９１６）
３５６ １７６∗∗

（１６２ ５３０）
１ ２５４∗∗∗

（０ ４６４）
０ ９４９∗

（０ ５３２）
１６１７ ４５０∗∗

（７０８ ８２８）
０ ９３９∗∗

（０ ３９２）
２ ７３０∗∗

（１ ０４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 市 ／ 时 间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５７７ ４０９∗∗

（７７８ ７７４）
－ ２５ １８５∗

（１３ ８８４）
－ １５ ２９８∗

（７ ９７１）
－３１２０ ２２６∗∗

（１２５１ ３４６）

－ ５ １６５
（３ １４３）

－ １０ ５９７∗∗

（４ ８６３）

５８２５ ２５５
（１０６３２ ７５０）

４ ２２６
（５ ６７５）

９ ６９４
（１６ ９８８）

样本量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０８

Ｒ２ ⁃ｗｉｔｈｉｎ ０ ３１３ ０ １４７ ０ ３００ ０ １９１ ０ ２３５ ０ １３９ ０ ２１１ ０ ２４７ ０ ２３１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２）不同城市特质的影响。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城市样本遍布全国 ２７ 个省（自治区），各地除自

然地理条件和历史创业文化不同外，发展基础和资源条件也千差万别。 与以往研究关注城市行政

等级或城市地理区位在城市间的差别不同（不可否认，城市行政等级和地理区位分布可能影响创

业型城市试点的政策效果，但对历史或自然原因形成的城市特质进行分析，其实际政策意义有

限），本文重点关注那些具体可控的城市特质在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中的调节作用。 具体地，
要发挥创业型城市试点的创业驱动效果离不开特定资源支持，城市对创业的支撑条件反映在人财

物等各个方面。 本文分别从城市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水平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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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４］５１ 号）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
分别为：Ⅱ型小城市（ ＜ ２０ 万人）、Ⅰ型小城市（２０ 万 ～ ５０ 万人）、中等城市（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人）、Ⅱ型大城市（１００ 万 ～ ３００ 万人）、Ⅰ
型大城市（３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人）、特大城市（５００ 万 ～ １０００ 万人）、超大城市（大于 １０００ 万人）。 为研究便利，本文将其整合为三档，分
别为：中小城市（ ＜ １００ 万人）、Ⅱ型大城市（１００ 万 ～ ３００ 万人）、Ⅰ型大城市（ ＞ ３００ 万人）。



可控的城市特质入手，检验其对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影响。 实证过程中具

体指标度量为：以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数测度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以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测度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数测度城市互联网基础设施水平。 本文

借鉴彭冲和陆铭（２０１９） ［３８］对城市规模分组的思路并参考石大千等（２０１８） ［３７］在分析智慧城市的减

污绩效时对城市特质（人力资本、财政和金融、信息基础设施）分组的做法，将以上三类指标按均值

三等分，第一等为低水平组，第二、三等为高水平组。
表 ８ 不同城市特质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对人力资本水平较高、

政府财政投入较多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完善的城市创业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人力资本

水平、政府财政投入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的城市，这一效果并不显著。 因此可以发现，
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的政策效果因城市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及互联网发展水平不同

体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
表 ８ 城市特征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低互联网水平 高互联网水平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创业型城市
－ ４９ ３８４
（８７ ０２０）

０ ４４７
（０ ７３８）

１ ０５７
（０ ８９１）

４５２ ７１４∗∗∗

（１４３ ８８４）
２ １２５∗∗

（１ ０５６）
１ ４２９∗∗

（０ ５７２）
控制变量 ／
城市 ／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２２４５ ９３７∗∗

（９２５ ２６０）
－ １６ １６９∗∗

（６ ７６８）
－ １５ ８２４∗∗

（６ ６０７）
－ ２５３３ ０３３∗∗

（１０３０ ３７９）
－ １５ ８１３
（１２ ５８１）

－ １１ ７７５∗∗

（５ ５２２）
样本量 １２２２ １２２２ １２２２ ２４３１ ２４３１ ２４３１
Ｒ２ ⁃ｗｉｔｈｉｎ ０ ３２０ ０ ４２４ ０ ４１０ ０ １９２ ０ ０９１ ０ １６５

创业型城市
２６５ ８４６

（１８１ ２６６）
０ ８５４

（０ ５５４）
０ ６６９

（０ ６４６）
３３５ ７９５∗∗

（１４１ ０７９）
２ ０１４

（１ ２１９）
１ ６５９∗∗

（０ ６６２）
控制变量 ／
城市 ／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３１７４ ９３１∗

（１７７３ ０５７）
－ ２０ ５８６
（１４ ０１４）

－ ３０ ３７５∗

（１７ ４２８）
－ １６４３ ４９２∗∗

（８１７ ９２４）
－ １５ ９３３
（１０ ５２８）

－ ９ ５４２∗∗

（４ ２９８）
样本量 １２２２ １２２２ １２２２ ２４３１ ２４３１ ２４３１

Ｒ２ ⁃ｗｉｔｈｉｎ ０ １５５ ０ ３３２ ０ ２２１ ０ ２４１ ０ ０９６ ０ ２２４

变量
低人力资源水平 高人力资源水平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ｅｎｔ１ ｅｎｔ２ ｅｎｔ３

创业型城市
８８ ７６２

（１４７ ６６３）
１ １２７

（０ ９３８）
１ １３７

（０ ８１３）
３１６ ２３７∗∗

（１３１ ４２６）
１ ５６７∗∗

（０ ７８６）
１ ０９９∗

（０ ５５９）
控制变量 ／
城市 ／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１４８７ １５７
（９５６ ０７９）

－ ６ ２４２
（５ １８９）

－ ３ ９７７
（２ ９７３）

－ ２８８９ ４９９∗∗∗

（１０７２ ０５７）
－ ２２ ７７６∗

（１３ ２８６）
－ ２０ １０３∗∗∗

（７ ５２０）
样本量 １２３５ １２３５ １２３５ ２４１８ ２４１８ ２４１８
Ｒ２ ⁃ｗｉｔｈｉｎ ０ ３２１ ０ １９７ ０ ３１５ ０ １８１ ０ １３０ ０ ２１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２．作用渠道分析

根据试点政策设计和前文理论分析，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主要通过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

释放巨大制度与政策红利来驱动城市创业。 为此，本文参照宋弘等（２０１９） ［３１］、张华（２０２０） ［３９］、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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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等（２０２０） ［４０］的做法，检验试点政策影响城市创业的传导机制。
（１）政府主动“不作为”。 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影响城市创业的机制之一在于政府主动

“不作为”，换言之，政府主动减少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和简化创业行政审批来驱动创业。 为检验这

一机制，首先参考夏杰长和刘诚（２０１７） ［４１］ 及毕青苗等（２０１８） ［４２］ 的做法，采用是否设立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作为城市行政审批改革的衡量指标；其次采用王小鲁等（２０１７） ［４３］ 编撰的中国各省份

市场化指数中政府与市场关系评分作为衡量政府管制的指标①。 政府与市场关系评分越低，说明

政府对市场的管制程度越高，该指数可以很好地反映政府放宽市场准入和简政放权问题。 受地级

市数据限制，本文使用省级政府与市场关系评分指标与地级市数据匹配。 该指标在测度市场分配

经济资源的比重时，采用省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近似衡量，比值越大，得分越低。 基于这一逻辑，
本文借鉴范子英和赵仁杰（２０１９） ［３０］对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处理思路，以地级市财政支出占省

财政支出的比重为权重，乘以省级政府与市场关系评分的倒数②，得到地市级层面指标。 为使结果

更加稳健，本文对市场化总指数进行类似处理。
表 ９ 的第（１） ～ （３）列显示了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影响政府行政审批改革和政府管制的

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和时间、城市固定效应后，试点建设显著推进了城市行

政审批中心的设立，显著降低了政府管制水平，表明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促进政府优化

行政审批服务，放松对市场和社会的管制水平，假设 Ｈ２ 得以验证。
（２）政府主动“有作为”。 试点政策影响城市创业的机制之二在于试点建设营造了良好营商环

境，向市场释放出巨大的制度和政策利好信号，吸引资本涌入，从而缓解了创业融资难题。 本文使

用地方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风险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验证试点政策的资本效应。 回归结

果如表 ９ 的第（４） ～ （７）列所示，在控制了控制变量、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后，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

建设有效增加了地方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立数量和资金规模，吸引了风险资本和外商直接投

资进入，假设 Ｈ３ 得以验证。
表 ９ 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行政审批中心 政府管制 １ 政府管制 ２
政府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数

政府创业引导

基金金额（万元）
风险投资数

外商投资额

（亿美元）

创业型城市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６）
－ ２０４ ５３６∗∗∗

（４６ ８３５）
－ ２０４ ２９０∗∗∗

（４８ ４８３）
０ ０８３∗∗

（０ ０３３）
４０５ ９３０∗∗

（１６７ ８８３）
３ ２２７∗∗∗

（１ ０３８）
２ ０４９∗∗∗

（０ ７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 时间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 ０４２∗∗∗

（０ １５６）

２３２ ７３５
（３７４ ３２７）

７５５ ０２２∗∗

（３２５ ４８３）
０ ６８１∗∗

（０ ２８４）
５０３８ ７２７∗∗

（２３１０ ７６０）

１１ ５９１
（１４ ３４４）

２ ０５３
（６ ０３２）

观测值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３６０３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Ｒ２ ⁃ｗｉｔｈｉｎ ０ １２３ ０ ６７６ ０ ６３９ ０ １０１ ０ ０５３ ０ ３１８ ０ ２６８

　 　 注：第（２）列“政府管制 １”为市财政支出占省财政支出之比除以政府与市场关系评分得到的地市级政府管制指标，第（３）列“政

府管制 ２”为市财政支出占省财政支出之比除以市场化总指数得到的地市级政府管制指标；控制变量为本文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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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小鲁等（２０１７） ［４３］编撰的市场化指数由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
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部分构成，各部分指数反映市场化的某一特定方面。 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细分指标包

括：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轻农村居民的税费负担，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缩小政府规模。
需要说明的是，王小鲁等在细分指标处理上，政府与市场关系评分和财政支出占比为负相关关系，为了便于数据匹配和

原因解释，本文将政府与市场关系评分做倒数处理，使二者为正相关关系。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８１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国家创业型

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国家创业型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 第

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从不同城市规模来看，国家创业型城市建设对大城市创业的促进作用明

显，对中小型城市的创业促进较弱；从不同城市特质来看，在人力资本水平高、政府财政投入多以及互

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为完善的城市，国家创业型城市建设对城市创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人力

资本水平、政府财政投入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的城市，这一效果并不显著。 第三，国家创

业型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创业的主要传导机制在于试点建设促使政府优化行政审批服务和放松了政府

管制水平，提升了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立数量和资金规模，吸引了风险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研究结果对政府驱动创业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国家创业型城

市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 近年来，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急剧变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在这一背景下，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发挥创新创业在推动国家科技进步、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显得尤为迫切。 国家创业型城市建设作为中央政

府促进创新创业和保障就业的重要手段，本文实证结果证明这一试点政策符合政策设计初衷，取得

良好政策效果，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地配套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城市创新创业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 第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创业型城市建设的政策效果主要表现在城市规模大、
人力资本水平高、政府财政投入多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为完善的城市。 中国城市间固

有的资源分配格局使得国家创业型城市的政策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如何防止城市间“马太效应”和
“虹吸效应”的扩大化并发挥优势地区的示范带动效应才是题中之意。 一方面，应保持优势试点城

市的发展态势，充分发挥大规模城市具有的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优势对创业的激励作用，合理配置

政府财政资源引导城市创业发展，继续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提升创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充分

发挥优势试点城市的先进示范效应，完善政府创业扶持政策，协调推动中小城市和资源分配不足城

市的创业发展。 第三，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创业型城市建设的效果来自于政府优化行政审批服

务与放松管制，以及政府引导基金、风险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 这充分说明，政府新一轮简政放权

改革释放了巨大制度红利，减低了创业者创业成本。 新创企业作为创新的源泉、增加就业的引擎和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进一步减少创业的制度性障碍，降低创业成本应是

未来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创业是一项资本依赖型活动，如何为新创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是

试点政策取得应有成效的关键所在。 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降低引导基

金申请门槛，为新创企业提供资金保障。 同样，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创业型城市的制度和配套政策

红利效应，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更多优质风险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来缓解创业融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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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ＺＥＮＧ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１，２， ＷＥＮ Ｙｏｎｇ⁃ｌｉｎ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Ｚｈｏ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Ｚｈｏ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Ｆｕｊｉａｎ，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ｖｅ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ｂｏｏｍ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ｍ． Ｉｎ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ｏ ｌｏｏｓｅｎｅｓｓ，ｆｒｏｍ
ｌｏｏｓｅ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ｅａｓ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ｈｕｇ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ｓｔ ｂｕｔ ａｓｌｏ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ｇｏｏ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９ ｗａｓ ａ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ｅｖｅｎｔ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ｒｉｖ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ｄｒｉｖ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ｓ，ｔａｘ ｒｅｌｉｅｆ， ｌｏａ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ｓ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ｔｏ ａ ｎｅｗ ｗａｖ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ｒｉｖ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２８１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７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ｄ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ｌｏｇｉｃ，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ｓｅｎｓｅ，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ｍａｙ ｂ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ｉｌｏ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ＳＭ⁃ＤＩＤ
ｔｅｓｔ，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ａｓ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ＳＭ⁃ＤＩＤ ｔｅｓｔ，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ｈｏｃｋ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ｃｉｔｉｅｓ，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ｏ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ｐｕｔ，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ｌａｘ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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